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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办法

（中专部）

为促进在校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调动

学生学习的自觉性，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培养全

方位、高素质的新时期艺术人才，根据国家教育部、市教委

及我院的有关文件指示精神，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健全我校优秀学生奖学金制度，特制定天津艺

术职业学院（中专部）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办法：

一、奖学金评选范围及条件：

1. 爱祖国、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思想意识健康，道德品质高尚，能够模范执行自觉遵

守市教委学籍管理规定和我校各项规章制度。

2. 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热爱所学专业，能

够树立良好的学习观，勤奋、拼搏、刻苦钻研、成绩优秀者。

3.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我校所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热

爱公益事业、热爱劳动、爱护公物、讲文明无陋习、认真执

行公民道德纲要及公民道德基本规范。

4. 积极参加德育教育课、能够靠拢党团组织，团结同

学、尊敬师长者。

5. 操行评定和品德考核及道德规范总评均在 95 分以

上，专业和文化学习成绩总评均在 90 分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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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凡获本年度全国大奖者，在总评分基础上加 5 分。

7.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三好生在总评分基础上给予适

当加分。

二、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学年内不能参加奖学金评

定：

1. 因触犯国家法律，违反校规校纪受到处分，通报批

评者；

2. 凡有旷课，病假超过两周或事假超过一周者；

3. 住校生无故夜不归宿者，严重违反住宿管理规定者。

三、奖学金数额及评定比例：

1. 奖学金共分一等、二等、三等，三个级别。

一等奖人民币 600 元，评定比例不超过本专业人数的 2%

二等奖人民币 400 元，评定比例不超过本专业人数的 4%

三等奖人民币 200 元，评定比例不超过本专业人数的 6%

2. 各系对参评学生总评分数按高低顺序进行排列并按

奖学金级别比例将学生名单报党委学生工作部。

四、奖学金的评选方法：

1. 参评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各系依据参评学生总评分

数按奖学金级别比例填写奖学金申请汇总表。各系上报名单

要实事求是、准确无误，如有弄虚作假，将取消该系学生参

评资格。

2. 各系的评定结果在规定时间内上交党委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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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复查后由院领导审批。

3. 党委学生工作部在适当时机，召开全校学生大会，

对获奖学生进行表彰，颁发证书及奖金，此项工作及获奖学

生情况一并载入本人档案。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2023 年 9 月


